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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ATER AFFAIRS GROUP LIMITED
中 國 水 務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遷冊往百慕達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5）

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中國水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二零零六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374,939 61,702
銷售成本 (226,254) (28,087)

毛利 148,685 33,615
因初步確認按公平值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列帳之生物資產而產生之收益 8,050 6,164

投資物業估值盈餘 91,310 －
其他收入 4 294,568 22,014
銷售及分銷支出 (12,902) (4,605)
行政支出 (68,896) (19,025)
以股權結算購股權支出 (39,989)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之未變現虧損淨額 － (3,221)

經營業務之溢利 5 420,826 34,942
財務費用 6 (18,952) (7,780)

除稅前溢利 401,874 27,162
所得稅支出 7 (119,515) (1,180)

期內溢利 282,359 25,982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11,726 15,006
少數股東 70,633 10,976

期內溢利 282,359 25,982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17.36港仙 1.75港仙

攤薄 16.29港仙 1.68港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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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98,016 715,372
預付土地租約付款 126,396 105,314
投資物業 9 242,000 139,0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975
其他財務資產 10 24,680 41,506
商譽 80,350 80,350
其他無形資產 134,984 130,000
按金 11 98,973 131,811

2,305,399 1,344,328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6,186 7,650
持在銷售峻工物業 － －
生物資產 － －
存貨 44,020 18,117
應收貿易帳款及票據 12 153,431 23,476
其他財務資產 10 540,537 228,975
應收附屬公司少數權益持有人款項 8,385 6,573
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 5,619 8,05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 10,12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27,908 91,614
代管銀行結餘 － 94
銀行及現金結餘 874,438 520,281

1,860,524 914,962

流動負債
應收貿易賬款 13 82,107 30,903
應計負債、應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315,095 197,841
銀行借貸 197,061 67,660
其他借貸 129,497 15,888
政府貸款 11,430 45,687
應付一位董事款項 － 5,652
應付附屬公司少數權益持有人款項 285,506 185,761
稅項撥備 17,754 6,480

1,038,450 555,872

流動資產淨值 822,074 359,09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27,473 1,703,418



3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貼 11,856 11,856

銀行借貸 371,464 236,420

其他借貸 17,630 15,610

政府貸款 41,637 47,390

可換股債券 14 636,282 64,900

遞延稅項負債 15 141,432 42,945

1,220,301 419,121

資產淨值 1,907,172 1,284,297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12,368 11,898

儲備 1,395,532 1,032,301

1,407,900 1,044,199

少數股東權益 499,272 240,098

總權益 1,907,172 1,28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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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 41,879 6,586

投資業務現金流出淨額 (359,802) (87,719)

融資業務現金流入淨額 672,080 267,15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 354,157 186,02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20,281 235,036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74,438 421,0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874,438 42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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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權變動表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資本 匯兌波動 購股權 可換股票據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贖回儲備 儲備 儲備 股權儲備 其他儲備 法定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股東權益 總權益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

四月一日 11,898 1,062,539 70,725 － 6,680 5,766 2,326 (11,636) 2,045 (106,144) 1,044,199 240,098 1,284,297

發行可換股債券 － － － － － － 6,072 － － － 6,072 － 6,072

配售及認購新股份 141 46,799 － － － － － － － － 46,940 － 46,940

已行使購股權 3 432 － － － (175) － － － － 260 － 260

已行使可換股債券 339 67,234 － － － － (2,326) － － － 65,247 － 65,247

股份發行費用 － (121) － － － － － － － － (121) － (121)

因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 － － － － － － － － － － － 168,541 168,541

附屬公司少數權益

持有人之出資 － － － － － － － － － － － 20,000 20,000

已購回股份 (13) (5,292) － 13 － － － － － － (5,292) － (5,292)

以股權結算購股權安排 － － － － － 39,989 － － － － 39,989 － 39,989

貨幣換算 － － － － (1,120) － － － － － (1,120) － (1,120)

期內溢利 － － － － － － － － － 211,726 211,726 70,633 282,359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12,368 1,171,591 70,725 13 5,560 45,580 6,072 (11,636) 2,045 105,582 1,407,900 499,272 1,90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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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物業、廠房

及設備 匯兌波動 購股權 可換股 少數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繳入盈餘 重估儲備 儲備 儲備 票據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股東權益 總權益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

  四月一日 8,298 306,801 340 70,725 － (3,598 ) 26,242 － (167,478 ) 241,330 97,859 339,189

行使購股權 742 55,425 － － － － － － － 56,167 － 56,167

一間附屬公司

  少數股東出資

  之回報 － － － － － － － － － － (19,121 ) (19,121 )

可換股票據－權益

  股份 － － － － － － － 9,774 － 9,774 － 9,774

期內溢利淨額 － － － － － － － － 15,006 15,006 10,976 25,982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9,040 362,226 340 70,725 － (3,598 ) 26,242 9,774 (152,472 ) 322,277 89,714 4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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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投資物業、生物資產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以公平值計算則除外。編製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已首次應用若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並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開

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之全新準則、修訂及詮釋（「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此等全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確認過

往期間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全新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1

香港 (IFRIC)－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2

香港 (IFRIC)－詮釋第12號 服務專營權安排 3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現正評估潛在影響，並預期應用此等準則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報表造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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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以兩種分部模式呈列： (i)主要分部呈報基準，按業務劃分；及 (ii)次要分部呈報基準，按
經營地域劃分。

本集團所經營之業務分類如下：

(a) 「水務」分部，呈列為「城市供水」及「污水處理」分部，包括供水及提供污水處理；

(b) 「物業開發及投資」分部，包括作銷售物業之開發及作資本增值之物業投資﹔

(c) 「城市基建」分部，包括興建如道路等城市基建；

(d) 「沙棘相關業務」分部，包括種植、生產及銷售沙棘種子及以沙棘為基礎之產品；及

(e) 「混凝土產品及其他」分部，包括生產及銷售混凝土產品及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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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務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

城市供水 污水處理 物業開發及投資 城市基建 沙棘相關業務 混凝土產品及其他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143,028 18,258 10,086 － 16,215 － 93,000 － 10,710 4,712 44,084 19,564 317,123 42,534
安裝收入 57,816 19,168 － － － － － － － － － － 57,816 19,168

收益 200,844 37,426 10,086 － 16,215 － 93,000 － 10,710 4,712 44,084 19,564 374,939 61,702
其他收入 4,021 3,610 826 － － － － － 8,154 6,164 － － 13,001 9,774

總計 204,865 41,036 10,912 － 16,215 － 93,000 － 18,864 10,876 44,084 19,564 387,940 71,476

分部業績 50,673 10,989 3,513 － 1,643 － 41,636 － 8,834 6,773 234 5,160 106,533 22,922

利息收入 5,251 4,441
未分配企業收入 284,366 13,963
未分配企業開支 (66,634) (6,384)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91,310 91,310 －

經營業務之溢利 420,826 34,942
財務費用 (18,952) (7,780)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 401,874 27,162
所得稅支出 (119,515) (1,180)

期內溢利 282,359 25,982

(b) 地區分部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大部份收益、資產

及負債均產生自或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提供地區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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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即本集團營業額，由本集團主要業務產生。期內確認之收益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銷售貨品 10,710 4,712
供水 143,028 18,258
與供水相關之安裝及建造收益 57,816 19,168
污水處理 10,086 －

混凝土產品及其他 44,084 19,564
城市基建 93,000 －

物業開發及投資 16,215 －

374,939 61,702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5,251 4,44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帳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262,450 13,808
股息收入 4,664 －

其他收入 22,203 3,765

294,568 22,014

5. 經營業務之溢利

經營業務之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及所提供服務之成本 175,054 28,087
折舊 32,834 4,004
預付土地租約付款之攤銷 2,024 78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2,705 －

利息收入 (5,251) (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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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之利息 10,115 281
其他借貸之利息 5,764 1,357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7,225 6,083
融資租約之利息 － 59

借貸成本總額 23,104 7,780
減：列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化利息 (4,152) －

18,952 7,780

7. 所得稅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有關司法權區當時之稅率計算。由於本集團在期內未有在香港賺取任

何應課稅溢利，故未有提供香港利得稅（二零零六年：無）。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

香港利得稅 － －

海外稅項 21,028 1,180
遞延（附註15） 98,487 －

119,515 1,180

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

211,726,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15,006,000元）及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219,135,778股（二
零零六年：856,375,097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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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計算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時，因兌換本公司

之可換股債券而產生之潛在股份將增加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而並無計及其反攤薄影

響。因此，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211,726,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1,299,677,909股（即用於計
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219,135,778股，並就已發行80,542,131份購股權之影響作
出調整）計算。

於計算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時，因兌換本公司

之可換股債券而產生之潛在股份將增加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而並無計及其反攤薄影

響。因此，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15,006,000元及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891,359,474股（即用於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56,375,097股，並就已發行34,984,377份購股權之影響作出
調整）計算。

9. 投資物業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之帳面值 139,000
添置 11,690
估值盈餘 91,310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帳面值 242,000

投資物業乃指位於中國持作長期資本增值目的之一幅土地，其土地使用權就商業及住宅用途之有

效期將分別於二零四六年及二零七六年屆滿。

投資物業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由獨立專業估值師行世邦魏理仕有限公司根據公開市值按現時

用途基準進行重估，並假設本集團在並無遞延條款合約、售後回租、合營企業、管理協議或任何

可影響價值之類似協議之利益或負擔下出售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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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其他資料如下：

地點 類型 地段編號 租賃期

中國江西省新余市體育中心西側 商業╱住宅 1-3-708 四十年／

七十年

中國江西省新余市新欣大道以東、高新大道以北 商業 E13-2 四十年

10. 其他財務資產

(a) 可供銷售財務資產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境外之非上市股本投資 9,680 41,506
於香港之上市股本投資 15,000 －

減：減值撥備 － －

24,680 41,506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29條披露之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於上市股本證券之重大投資詳情
如下：

所持權益

名稱 成立地點 主要業務 所持已發行股份詳情 之百分比

Prime Investments 於開曼群島註冊 投資控股公司，主要 68,181,818股每股面值 17.25%
Holdings Limited 並遷冊至百慕達 從事持有股權或與 港幣0.01仙股份
（股份代號：721） 股權相關投資及為

被投資公司提供

管理服務

(i) 根據上市規則第21章，Prime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並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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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帳之財務資產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上市股本投資，按市值：

－香港

－直接 2,740 5,835
－間接 107,520 －

110,260 5,835
－其他地方 430,277 223,140

540,537 228,975

上述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股本投資分類為持作買賣。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29章，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有關上市股本證券投資之詳情載列
如下：

所持已發行 所持權益

名稱 成立地點 主要業務 股份詳情 百分比

錢江水利開發股份 中國 供水及物業投資 32,365,326股 11.34%
有限公司 #（「錢江」） 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

之股份

明興水務控股有限公司* 開曼群島 向香港公營機構提供 128,000,000股 13.78%
（股份代號：402） 水務工程、道路、 每股面值港幣0.05元

渠務及斜坡加固 股份

工程服務

# 於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上海證券交易所」）

* 於聯交所上市

本集團就透過上海證券交易所出售其於錢江之權益（「出售事項」），承諾下列禁售期：

(1) 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十二個月期間禁止出售（「首個禁售期」）；及

(2) 首個禁售期後十二個月期間出售不超過錢江已發行股份總數之5%及首個禁售期後二
十四個月期間出售不超過錢江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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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之方式外，本集團於錢江之權益於初步確認後可自由轉讓。

本集團已就出售其於明興水務控股有限公司之權益承諾下列之禁售期：

(1) 由認購協議完成日期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三日起 180日內不會出售 90%股份（即
115,200,000股明興水務控股有限公司股份）。

11. 按金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購股本工具之按金 (i) 79,850 106,368
其他按金 (ii) 19,123 25,443

98,973 131,811

附註：

(i)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收購股本工具之按金為港幣79,850,000元，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a) 本集團就成立合營企業江河農村電氣化發展有限公司（「江河農村」）而支付之按金港

幣20,000,000元。

(b) 本集團就上海自來水投資建設有限公司（「上海自來水」）之28.57%股權而支付之按金
港幣20,000,000元。上海自來水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其主要在中國上海市
為供水及污水處理工程項目提供管理和工程服務，以及相關技術服務。

(c) 本集團就在中國成立一間股份制合營企業而支付之按金港幣23,350,000元，該公司主
要在中國廣東省惠州市從事供水業務、污水處理、有關安裝服務及與水有關業務。有

關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之通函。

(d) 本集團就收購一間中國公司股權而支付之按金港幣15,500,000元，該公司在中國江西
省萬年縣從事製造水錶業務。

(e) 本集團就收購一間中國公司股權而支付之按金港幣1,000,000元，該公司中國湖北省
荊州市從事製造水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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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該金額包括本集團為業務拓展而收購土地使用權所支付之按金人民幣19,123,000元。

12.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123,380 12,379
91日至180日 17,573 5,306
超過180日 12,478 5,791

153,431 23,476

本集團向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日至90日不等。

13.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46,768 19,196
91日至180日 23,618 1,746
超過180日 11,721 9,961

82,107 30,903

應付貿易賬款之信貸期根據不同供應商議定之時間而有所差異。



17

14. 可換股票據

於資產負債表內確認之可換股債券計算如下：

負債成分 權益成分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之帳面淨值 64,900 2,326
於初步確認時之帳面淨值（附註 i） 629,712 6,072
利息開支 7,225 －

已付利息 (463) －

因行使換股權而產生（附註 ii） (65,092) (2,326)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帳面淨值 636,282 6,072

附註：

(i)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本公司與星展銀行有限公司訂立一項認購協議。據此，星展銀

行有限公司同意認購本公司本金總額為港幣650,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認購事項已於二
零零七年八月三日完成。有關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八日之通函。

(ii)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總金額港幣67,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獲轉換為
本公司普通股。已轉換普通股總數約為33,838,383股。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開支乃以實際利率法，將實際利率8.9厘至6.09厘應用至經調整負債成分
而計算。

15. 遞延稅項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採用負債法就暫時差額按主要稅率33%作全數計算。

期內遞延稅項負債變動載列如下：

其他財務資產

之公平值調整 物業重估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29,451 13,494 42,945
計入損益表（附註7） 68,355 30,132 98,487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97,806 43,626 14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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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2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829,842 8,298
配售及認購新股 167,212 1,672
已行使購股權 75,800 758
已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換股權 116,980 1,170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1,189,834 11,898
已行使購股權（附註a） 300 3
獲行可換股債券之換股權（附註b） 33,838 339
購回股份（附註c） (1,254) (13)
配售及認購新股（附註d） 14,096 141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1,236,814 12,368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股本變動如下：

(a)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之300,000份購股權所附
認購權以每股港幣1.45元之認購價獲行使，本公司從而發行3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
之股份，總現金代價約為港幣435,000元（未扣除開支）。

(b)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因本公司可換股債券所附換股權以換股價每

股港幣2元獲行使而發行33,838,383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c)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1,254,000股
普通股。有關購回詳情載於本中期報告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購回股份已獲註銷，因此，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已按所註銷股份面值減少。相等於所註銷股

份面值港幣13,000元已轉撥至資本贖回儲備之股份溢價賬。購回股份所支付溢價及交易成
本港幣5,292,000元已自股份溢價賬中扣除。



19

(d)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Asset Full Resources Limited與瑞士信貸（香港）有限公司訂立配
售協議，以每股港幣3.33元之價格配售由Asset Full Resources Limited擁有之14,095,940股
本公司普通股。根據同日訂立之有條件認購協議，Asset Full Resources Limited以每股港幣
3.33元之價格認購14,095,94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二日，認購事項已
完成並籌集總代價約港幣46,939,000元（未扣除開支）。

17. 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及其他貸款乃以下列項目作抵押：

(a) 若干附屬公司供水收益之抵押品；

(b) 游濤及林華東（若干附屬公司之高級管理層）、江西省水利水電開發總公司、新余市財政局

及河南省四方藥業有限公司提供之擔保。由於該等擔保之公平值無法可靠計量及並無錄得

交易價格，本集團並未確認就該等擔保之財務影響；

(c) 以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

(d) 以若干土地使用權作抵押；及

(e) 以其他無形資產作抵押，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其帳面總值為港幣127,400,000元。

18. 訴訟

期內，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並無涉及任何重大未決訴訟或仲裁，而就董事所知，本集團

任何成員公司亦無任何待決或面對任何重大訴訟或申索。

19.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擁有以下重大有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予附屬公司之一名少數權益持有人（附註） 8,050 6,164

附註： 有關銷售乃指銷售予附屬公司之一名少數權益持有人China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Center
作沙棘發展之生物資產。有關銷售乃根據相互同意之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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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以下尚未支付之承擔：

(i)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  在建工程 566,798 168,849
－  廠房及機器 8,136 12,019
－  租賃物業裝修 － －

－  水管 4,486 4,486

579,420 185,354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承擔向在中國經營之合資公司注資約港幣261,690,000元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87,640,000元）。

(ii) 經營租約安排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租賃其租賃土地、辦公室及物業，租期介乎一至二十年不等，並

可於屆滿日期或於本集團與業主共同議定之日期選擇續期及磋商租期。租約並不包括或然

租金。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而到期應付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4,254 4,344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0,207 11,462
五年後 23,493 23,600

37,954 3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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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分租其若干租賃物業，租期介乎一至五年不等，並可於屆滿日期

或於本集團與業主共同議定之日期選擇續期及磋商租期。租約並不包括或然租金。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而到期收取之未來最低租約款項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973 973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30 1,359

1,903 2,332

(iii) 於結算日，本集團就其於中國之業務發展及基建項目負有其他承擔港幣226,080,000元（二
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389,408,000元）。

(iv)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承擔向在中國經營之合資公司作出直接注資約港幣

190,806,000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41,839,000元）。

21.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22. 結算日後事項

本集團在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詳情如下：

(a)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山西省萬家寨引黃工程總公司訂立協議以出售及購

買中國水務投資公司（一間按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19.375%註冊資本。該交易之總代
價為人民幣175,000,000元。

(b)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本公司與中國重慶市空港工業園區管理委員會訂立一份協議，

根據該協議本公司同意於中國重慶市渝北區觀音洞承包修建一間新水處理廠，日產能為

150,000噸；於供水區域內承包修建水管直徑超過300毫米之水管網絡；接收由管理委員會
於供水區域內安裝之現有水管網絡（水管直徑不足300毫米），並負責其審核、管理、維護、
修理及改進；從管理委員會獲取重慶市空港工業園區供水區域內水管直徑超過300毫米之
現有水管網絡。有關投資總額估計約為人民幣45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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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會宣派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港幣374,900,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61,700,000

元），而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則約為港幣211,700,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

15,000,000元）。本集團營業額增加乃由於本集團於期內進一步擴展供水業務所致。董

事認為，拓展供水業務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約港幣1,861,000,000元（二零零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915,000,000元）及流動負債約港幣1,038,000,000元（二零零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港幣556,000,000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與流

動負債之比率約為1.79倍，而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65倍。本集團擁有資

產總額約港幣4,166,000,000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259,000,000元）及總

負債約港幣2,259,000,000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975,000,000元），於二零

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資產比率（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值）約為54.2%，而於二零零

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約為43.2%。

考慮到至今採取之財務政策，本集團將具備充裕之營運資金，足以應付可見將來之到

期財務承擔。

展望及業務前景

營業額

截至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港幣374,900,000元，較去

年同期營業額港幣61,700,000元增加508%。營業額大幅上升乃本集團在期內進行一連

串合併及收購水業務所致，包括江蘇省武進市、海南省Xingshui City、江西省高安市，

江西省鉛山縣，廣東省惠州市。此外，在上個期間所獲取之水業務現時正在為本集團

整體營業額帶來實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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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錄得毛利港幣148,700,000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33,600,000元增

加343%。各業務分部於期內的營業額及毛利如下：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毛利 毛利率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城市供水 200.84 37.43 87.43 21.96 44% 58%

污水處理 10.09 5.75 57%
物業開發 16.22 1.81 11%
城市基建 93.00 41.17 44%
沙棘 10.71 4.71 7.06 3.12 66% 66%

混凝土及其他 44.08 19.56 5.46 8.53 12% 43%

總計 374.94 61.70 148.68 33.61 40% 54%

股東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純利為港幣211,730,000元，包括(1)財

務資產未變現除稅後收益港幣194,090,000元；及(2)分佔投資物業除稅後重估盈餘港幣

33,030,000元。就財務資產及投資物業重估收益以及就股權支付購股權開支及可換股

債券利息之一次性非現金開支分別為港幣39,990,000元及港幣6,760,000元作出調整後，

股東應佔除稅後純利為港幣31,360,000元。

城市供水

憑藉改進經營效率、受惠人口之有機增長以及合併與收購所帶來的效益，本集團繼續

致力令城市供水業務達到可持續成長。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鞏固在15個

城市之城市供水業務，每日供水量達到2,885,000立方米。與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營9個城市及每日供水量1,215,000立方米比較，經營城市數目增加66%，每日供水

量增加137%。由於供水量及效益增加，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錄得城市供水收益港元200,84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58%。

除廣東省各城市外，本集團繼續受惠於三大收入來源：處理水及供水、安裝水錶以及

向經營業務所在城市提供與水有關之建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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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數據概要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每日處理量 百萬立米 2.885 1.215 0.27

總供應量 百萬立米 161.90 76.66 17.89

總付款量 百萬立米 119.16 51.86 12.12

加權平均收費 港幣元 1.20 1.06 0.96

1. 水收益

隨著持續致力改善本集團現有項目之經營效率，本集團成功徹底改變許多業務，

並開始在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帶來實際貢獻。供水及付款量

大幅改善得力於經營效益改善，以及期內所收購城市供水業務數目增加。由於新

收購業務有相對較高水費，加上若干城市水費調整，本集團得以報告加權平均水

費為每立方米港幣1.20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增加13.2%

及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25%。

2. 水錶安裝收入

除廣東省各城市外，本集團其他城市供水所產生之水錶安裝收入繼續迅速增長。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來自水錶安裝總收入港幣

30,790,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錄得之港幣24,520,000

元增加25.57%。各自期間已錄得29,330項及17,454項新連接工程，增幅為68%。

同時，加權平均連接費用亦從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港幣921港

元增加至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港幣1,050元。

3. 水務興建收入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水務興建收入總額港幣27,020,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錄得之港幣17,190,000元增加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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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收入類型城市供水之毛利

核心盈利之毛利如下：

以港幣百萬元計

營業額 銷售成本 毛利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城市供水 143.03 18.26 82.03 6.52 61.00 5.13

水錶安裝 30.79 12.01 17.66 2.92 13.13 2.85

興建 27.02 7.16 13.72 5.51 13.30 1.42

總計 200.84 37.43 113.41 14.95 87.43 9.40

業務前景

地方及中央政府承認，水短缺乃影響中國經濟及社會發展之一個嚴重問題。中央政府

始終決定採取適當之政策及控制措施，務求減少清潔水源之污染風險，方法為實施嚴

格政策設立污水處理價格；透過私有化進程，增加水供應領域之營運效益；反映水匱

乏之價值；透過正確定水價，樹立保護水資源之觀念；及加速與鼓勵投資於污水循環

利用。鑑於中央政府之意向是盡可能於短時間內取得該等目標，將需要大量投資。因

此，中央政府將有可能公佈優惠政策吸引私人領域投資於水工業。估計於未來十年將

能看到中國境內水工業之迅速發展。

中國水務集團有限公司憑藉其於中國水務領域之知識及專長，有可能從該等有利市況

中獲取頗巨利潤。本集團將繼續擴展其水營運至中國境內不同城市，從而為其帶來鞏

固之基礎，藉此於來年建立成功及可獲利之業務。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3,200名全職僱員。其中大部份駐於中國，其

餘則駐於香港。僱員之薪酬福利乃根據多項因素釐定，包括僱員之資歷與表現、市況、

行業慣例及適用之僱傭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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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期內之購股權變動在下表予以披露︰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二零零七年 於期內 於期內 於期內 二零零七年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參與者名稱或類別 四月一日 授出 行使 失效 九月三十日 批授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幣）
（附註a）

董事

段傳良先生（附註b） － 50,000,000 － － 50,000,000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 第四期 3.60

李濟生先生 － 1,000,000 － － 1,000,000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 第六期 4.58

武捷思先生 6,000,000 － － － 6,000,000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第二期 1.45
－ 1,000,000 － － 1,000,000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 第六期 4.58

6,000,000 1,000,000 － － 7,000,000

陳國儒先生 － 500,000 － － 500,000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 第六期 4.58

周文智先生 870,000 － － － 870,000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 第一期 0.41
－ 500,000 － － 500,000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 第六期 4.58

870,000 500,000 － － 1,370,000

趙海虎先生 － 800,000 － － 800,000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 第六期 4.58

其他僱員

合計 1,700,000 － － － 1,700,000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 第一期 0.41
2,700,000 － － － 2,700,000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 第三期 1.16
1,300,000 － (300,000) － 1,000,000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第二期 1.45

－ 21,900,000 － － 21,900,000 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 第五期 4.35

5,700,000 21,900,000 (300,000) 27,300,000

供應商／顧問

合計 － 9,500,000 － － 9,500,000 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 第五期 4.35

12,570,000 85,200,000 (300,000) － 97,470,000

附註：

第一期 二零零六年二月三日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二日
第二期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第三期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第四期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至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第五期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至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至二零零九

年四月二十九日、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零八年十月三
十日至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分別行使30%、30%、30%及10%

第六期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九日、二零零八年二月十日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九
日、二零零八年八月十日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九日及二零零九年二月十日至二零零九年八月

九日分別行使30%、30%、30%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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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購股權之行使價須就供股或發行紅股或本公司股本之其他類似變動而作出調整。

(b)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授予段傳良先生之購股權數目超過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1%之個人限額，
並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以投票方式批准。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下列若干偏離事項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該守則條文，非執行董事必須有特定委任年期，並須膺選連任。

除武捷思先生及陳國儒先生外，本公司之現任非執行董事概無特定委任年期。然而，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本公司全體董事（無論執行或非執行董事）均須於每屆股東週

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因此，本公司認為本公司已採取充足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

治常規並不低於守則所載之常規要求。

守則條文第A.4.2條

根據該守則條文，每位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

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董事，三分之一之董事必須輪值告退，惟儘管該條文之任何規定，

本公司之董事會主席毋須輪值告退或於釐定退任董事人數時將不予計算在內。由於連

續性是成功落實長期業務計劃之關鍵所在，故董事會相信主席連任可為本集團提供強

勢及一致之領導，從而更有效地規劃及執行長期業務策略。因此，董事會認為董事會

主席毋須輪值告退。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

司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行為守則。經特別查詢全體董事後，各董事確認在截至二零

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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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從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股份如

下：

每股最低 總代價

月份／年份 購回股份數目 每股最高價格 價格 （不包括開支）

港幣元 港幣元 港幣元

二零零七年八月 1,254,000 4.22 4.03 5,285,260

期內購回的股份已於二零零七年八月註銷。因此，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已按所註銷股份

面值減少。購回股份的應付溢價自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扣除。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負責審閱及評估執行董事之薪酬政策，

及不時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

審核委員會

由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

政策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與董事一般審閱截至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賬目。

於聯交所網站公佈資料

本公司將向股東寄發本公司中期報告（其中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並在聯交

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chinawatergroup.com)上公佈。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段傳良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段傳良先生及李濟生先生；四位非執行董事

陳國儒先生、武捷思先生、趙海虎先生及周文智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少

雲小姐、劉冬小姐、周錦榮先生及王競強先生。


